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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禮樂傳統與文化定向： 

以祭祀為論述視角* 

  林啟屏** 

摘 要 

中國文化以「禮樂」為其重要表現方向，能釐清禮樂文明的內涵，便

能掌握中國文化之特徵。因此，本文透過祭祀意義的相關論述，說明中國

文化的自覺表現模式。以下分成三個部分說明此一課題：首先，本文將從

自覺、歧異性與統合性切入，說明文化定向的形成並非是生物的自然本能

行動之歸納，而是一種自覺的創造性行動，缺乏自覺將無文化活動之可

能，進而闡明「禮樂傳統」的自覺性創造意義；其次，分析禮樂傳統之特

質，尤其集中論述價值意識的系統化問題，希望釐清禮樂內涵與具體生活

之間的關聯性，指出中國文化以價值意識為統合動力，創造文化定向的內

涵，並以祭祀為例，說明上述觀點在生活世界的落實；最後，將簡要分析

禮樂傳統下的文化定向，所具有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禮樂、自覺、祭祀、齋戒、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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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s 
of Ritual and Music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crificial Rites 

 Lin Chi-ping* 

Abstract 

“Ritual and music”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ignificance can provid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self-conscious mode of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by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acrificial rites. This topic has 
three aspects: first, through analysis of self-consciousness,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we can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not as an 
induction of acts out of natural instincts governed by laws of biology, but as a 
creative act out of self-consciousness, without which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not 
possible. This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s of ritual and music” on the 
level of self-conscious creation. Second,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s 
of ritual and music” focuses on discussing issues on the systemization of awareness 
of value,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lica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and ordinary life, and identify awareness of value as the unifying force to 
create meaning for Chinese cultural orientation. Sacrificial rites are given as examples 
to explain how the views above are actually implemented in real life. Finally, this 
paper briefly examin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under 
“traditions of ritual and music.” 

Keywords: Ritual and Music, Self-Consciousness, Sacrificial Rites, Fasting,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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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文明的發展與群體生活的展開，具有高度的密切關係。基本上，人

們透過具體生活經驗的累積，對於「世界」產生了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從

而在取捨之際，形成了具有延續性的指導性原則，以為行事之規範，是為「傳

統」。1「傳統」一方面指導人們的生活模式，也一方面形塑人們的價值觀。

於是群體生活經驗的規律化，不僅體現為個人的價值認同，也影響了群體

的價值行動的系統化。因此，傳統的形成構成了文化發展的走向，一個地

區的傳統也就成為探索該地文化的重要入手處。以此而言，中國古代的「禮

樂」文明，正可作為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之代表。因為自先秦以來，「禮樂」

文明在歷代人物的增修之下，已然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與價值判斷的依

據。也就是說，「禮樂」已然形成具有持續性的「傳統」。於是人們的行事

規範，或是對於事件結果與成因的評價，都與這套「禮樂傳統」脫離不了

關係。職是之故，探討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特質，正是說明中國文化定向

的基礎。以下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進行討論。首先，本文將從自覺、歧異性

與統合性切入，說明文化定向的形成，並非是生物的自然本能行動之歸納，

而是一種自覺的創造性行動，缺乏自覺將無文化活動之可能，進而闡明「禮

樂傳統」的自覺性創造意義；其次，分析禮樂傳統之特質，尤其集中論述

價值意識的系統化問題，希望釐清禮樂內涵與具體生活之間的關聯性，指

出中國文化以價值意識為統合動力，創造文化定向的內涵，並以祭祀為例，

說明上述觀點在生活世界的落實；最後，將簡要分析禮樂傳統下的文化定

向，所具有價值與意義。 

二、文化與自覺 

人類自脫離原始蒙昧的生活以來，因著自我意識的覺醒，逐漸與生物

界本能行為的刺激反應模式，開始有了區分，並因此建立了屬於人類的特

殊行為模式，而不再只是一受到生物生理的自然條件制約的存有者。例如

人們對於「時間」流逝的現象，所帶來的諸般主體性感受，明顯與自然生

 
1 「傳統」一詞在今日的環境中，經常被視為是帶有負面的意涵。然而，以人類文明的發

展過程來看，「傳統」有時反而是帶領前進的力量之一。因此，面對「傳統」的相關研究，

我們實不宜再用既定的標籤印象來處理。相關研究，請參〔美〕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臺北：桂冠圖書，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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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界其他物種的感受反應，有所不同。此外，人們在價值是非的自主性判

斷上，也迥異於其他物類。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人」形象的獨特性。於

是「人」雖然也是眾多生物中的一分子，但作為具有自主行為、自覺意識

的存有者而言，人的形象終究要與其他的物類區隔開來。其中，「文化」的

形成更是清楚說明了人與其他物類的差異，也構成了「人」獨立於天地之

間的基礎。因此，透過文化的視角，當可深入掌握人類文明的表現。 
不過，「文化」一詞既是個豐富的概念，但同時也可說是個模糊的詞彙。

勞思光在處理中國文化的路向問題時，就曾意識到「文化」一詞的歧義性，

因此為了論述的邏輯性關係明確，他嘗試從「自覺」的角度釐清文化詞義。

他說： 

文化（cultural）首先最明確的界限是與「自然的」（natural）相

對。所謂「自然的」即已給與的存在，而不是自覺地被造出的；

相對地，文化則指涉一自覺性、創造性而言。2 

勞思光的觀察是敏銳的，因為文化的活動是有意識的選擇過程，經由這些

意識性的選擇行動，人類逐漸累積了特有的自主行為，而不是僅僅只有生

理本能的制約反應。所以，在意識狀態下的行動，突出了人的自主性，而

這些行動的抉擇，可能與本能反應的模式相衝突，例如面對危急時刻的反

應，生物在「生存」的本能下，經常是以維護生命為最高原則。然而，人

類在面對危急時刻的行為抉擇，有時並沒有完全放任求生存的本能來主

導，甚至在某種兩難的困境中，選擇的卻是違背生物求生存的本能，而追

求另一種人們認為更高的價值選項。事實上，文化積累與自然狀態當然不

同，勞思光接著指出： 

就文化之為一創造性的活動言，其呈現即為秩序性，而秩序性即

隱含一目的性概念。「自然」是有一規律性，但它不同於秩序

性。十八世紀知識論方興之時，Kant 即有一駁神學的論證。舊

時神學論證以「自然」有一規律，它也名為秩序，對此秩序有一

宰制它的心靈，此即上帝之存在。然而，Kant 則說秩序不能離開

 
2 「文化」概念確實存在著多義的問題，依著不同的立場與關懷，文化的內涵容易隨之改

變。不過以「自覺」為此詞的基本內涵之一，或可使論述產生聚焦的效果。詳細論述，

請見勞思光：〈第一講：總說〉，《中國文化路向問題的新檢討》（臺北：東大圖書，1993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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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來講，「自然」儘管有一規律但因「自然」不具備目的

性，因此不能稱為秩序。我們用秩序性來指涉文化活動的特性，

意即文化的創造性表現出一種建構的秩序以滿足某種目的。3 

勞思光於此點出「秩序性」為自覺創造活動的表現方向，並且認為此一秩

序性的呈現，背後實受某種目的性之牽引。基本上，自然有無目的性是個

哲學上的大問題，勞思光上引康德（Immanuel Kant）的說法，其實牽涉甚

廣，包括了審美判斷、目的論判斷、自然神學之間的糾結。4不過，此處最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文化的概念本就是一種創造性活動下的思維對象，而

非是「給與了」的概念，是以人在其間所起的作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同時也不能僅從人本身的生物性本能反應角度，而對此種創造性活動來加

以窮究與說明。所以勞思光以「秩序性」來彰明這個創造性活動的「目的」，

正好可以清楚地突顯「人」的建構之重要性。 
從事實的層面來看，文化當然是人們的創造性活動積累之下的成果，

人們或以有形的器物、制度、組織等表現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或以無形

的意義與價值，穿透生活經驗背後的抉擇系統，凡此種種，在在顯示出人

的自主性與創造性。當然，追求美好生活，並非僅以滿足本能的需求為目

標，許多美好生活追求的背後，其實存在著更高的自覺性意義，從而創造

出更高的價值。荀子對於中國古人追求文化生活的經驗，有著深深的體會，

他在〈禮論〉中，即指出：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

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

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養體也。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

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

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

 
3 請見勞思光：〈第一講：總說〉，頁 4。 
4 牟宗三對於康德的努力，其實並不滿意，他認為康德混淆了論述的層次，以致於無法克

服解釋上的困擾，反而淪為虛說。而傳統中國儒學中的「道德形上學」之模式，卻可以

處理避免其間糾結，甚而對於「自然概念」與「自由概念」的合一，有了更為圓融的解

釋。詳細論述，可參牟宗三為《判斷力之批判（上冊）》一書所寫的〈商榷〉一文。請見

〔德〕康德（Immanuel Kant）著，牟宗三譯註：〈商榷〉，《判斷力之批判（上冊）》（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3-91。 



20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七期 

 

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

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

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

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

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5 

基本上，荀子所論的「禮」已然離此字的最原始意義有一段距離，也就是

說「禮」的宗教性意義，或是其原始巫術層面的意涵，已不是荀子特別關

心的地方。所以此處所言的「禮」，確實是進入人文化生活世界中的生活模

式。而正如荀子言，養目也好，或是養口、養鼻與養體，必然與生理本能

的滿足相關，是以此處所言可證儒者並沒有鄙視身體自然成分的需求，而

且在滿足生理本能需求的各個層面之外，人類又發展出許多與感受性相關

的創造性活動，諸如美食調味、美感藻飾、好樂華屋等，以進一步「創造」

美好生活的品質。所以如果將人類活動的層次，僅僅著落於本能層面的滿

足，恐怕也非荀子之目的。是故荀子即使論及了生理本能的滿足問題，但

是這些說法已然脫離此種生物本能層次，進入了文化的創造性層面。此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點出「別」的提法，更是碰觸了群體生活的秩序性

建構，他在文中特別強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的秩序性生活，才是君子應該追求的重點。而這個重點也是建立在人類行

動中的創造性！因為「別」並非天然生成，此中所顯現出的秩序等差級別

之出現，實為一種組織結構的概念，而為有意的設計結果。我們知道在生

物界自有透過力量大小畫分，以區別不同的生物鏈層級。但是透過各類標

準，甚至是安納入「秩序性」的目的之作法，從而建構一個具有價值意識

的群體生活，則為人類社會所獨有。因此在秩序性的創造性活動追求下，「文

化」也就逐漸形成了，人文世界構築了一個自覺時代的文明。以此而言，

中國古代禮樂文明便是此一自覺文化的創造性活動之代表。 
當然，在說明「禮樂」文明傳統的文化特質之前，有關文明的普遍性

與歧異性現象，由於牽涉不同區域文明的表現方式與價值系統，實有加以

說明之必要。人類學者潘乃德（R. Benedict）從具體的文化研究中，觀察

到文化發展有其不同區域的歧異性，亦有某種程度的統合性。她說： 

 
5 北大哲學系注：〈禮論〉，《荀子新注》（臺北：里仁書局，1983 年），頁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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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歷、環境壓力、特別是人類的豐富想像力：由於這三種因

素的推引，人類設計出無數種使社會得以持續下去的方案。諸

如：所有權的種種形態、由財富權勢之高低所造成的社會階層制

度、各種器物及複雜的工藝技術、性生活的無數樣式、為人父母

及中晚年的種種情境、形成社會骨幹的行會或教派、經濟交換、

神祇和超自然制裁等等。一個社會可能專注於上列許多特質之中

的某一項，其文化及儀式在這一方面即有複雜的發展；結果這一

文化就把焦點投向專一的方向，對其他特質即鮮少加以發展。6 

又說： 

文化內部會發展出一套無意識的選擇標準；根據此一標準，所有

為了滿足生存、求偶、戰爭、祭神等需要的各樣行為，都會統合

而成一致的模式。就像藝術史上的某些時期一樣，有些文化無

法達成這種統合性；我們對其他的許多文化則所知甚少，因而

不瞭解促成統合性的動力為何。但是，無論是最簡單或複雜的

文化，都有達成這種統合性者。大體而言，這些文化的主要成就

在於行為的統合；最使我們訝異的是統合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貌

（configuration）。7 

潘乃德的這個觀察，認為形成文化的歧異性，可以由「生活經歷」、「環境

壓力」、「人類的豐富想像力」三項因素來分析，此即當人們受到這些因素

影響而專注於某些特別層面的發展，則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便可能逐

漸擴大。而且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歧異性不只表現在於具體的生活層面有

所不同，甚而在精神、哲學與價值行動層面也都會因之有所不同，終至形

成各自的文化系統。進一步說，文化的歧異性將會影響到哲學思想的發展。

此外，潘乃德也注意到文化的發展，自有其不同於其他區域的發展方向，

但是文化的內部也需要有一種能夠「統合」的動力，以使文化的發展不至

於淪為一種散焦式的疊加狀態，而是有機的織合，從而顯現為一整體。潘

乃德借用哥德式建築的風格為例，認為此種風格的形成乃「在這一演變過

程中，某些不協調的成素已被捨棄，某些則配合需要而有所變異，更有些

 
6 〔美〕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黃道琳譯：〈文化之間的歧異性〉，《文化模式》（臺

北：巨流圖書，1987 年），頁 31。 
7 〔美〕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文化內部的統合性〉，《文化模式》，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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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根據藝術準則而新創的」。8也就是說，在形成統一風格的過程中，捨

棄、改變與創造必須同時進行。藝術的風格如此形成，文化的發展亦然。

如果文化內部無法有一統合的可能性，則高言「文化特質」實無太大意義。

因為當文化發展缺乏主軸以統貫，各種行為準則將各是其是，如此則難成

其系統，更遑論文化之發展有其終極目的。 
事實上，潘乃德所論文化的歧異性與統合性，在我們面對中國古代文

化的研究時，實有重要啟示。我們知道文化的不同發展，源自於諸多因素

所使然，在克服這些因素的限制過程中，人們自覺地呈現出創造性的行動

與意義，也進一步彰顯了人的尊嚴。所以通過限制性的條件，人才能脫胎

換骨，證明自我的存在意義，也進一步突顯真理之表現。9但是這些因素都

是屬於偶發的條件嗎？其中是否有些不是隨機出現的呢？這問題其實存在

著爭議。不過，誠如牟宗三所言，要從「形而上的必然性」或「邏輯的必

然性」的角度，以論文化發展的特定方向，並不是一件合宜的事。可是，

若我們從「歷史的必然性」而言，是否更能說明文化發展的差異性與統合

性呢？牟宗三就認為各區域文化的發展有其「通孔」以成就之，亦即是通

過「通孔」表現了各自文化的特殊性。而且為何一個文化要通過那個「通

孔」，並無法以邏輯解釋，只能給予歷史的理由，他稱這個理由為「歷史的

必然性」。10接著他又說： 

這個歷史的必然性，站在科學的立場是不能了解的；而且光站在

材料的收集、編排也是不能了解的。材料（如二十五史）不是歷

史本身，只是記載歷史的文獻，文獻並不等於歷史。要講歷史的

必然性，只有把歷史看成是精神的表現，這是黑格爾的方法。黑

格爾是能講歷史哲學的，他的歷史哲學對歷史有什麼看法呢？

黑格爾把歷史看成是精神的發展、精神的表現史，它裡面有一種

 
8 〔美〕潘乃德著，黃道琳譯：〈文化內部的統合性〉，頁 62。 
9 牟宗三甚至將此種限制分成「內外」兩層來說，就「外在限制」言環境，就「內在限制」

展現精神生活，因此在艱難困苦的生命裡，人才能與真理同行，所以他說：「真理必須要

通過這個限制來表現，沒有限制就沒有真理的表現。」詳細論述，請參牟宗三：〈中國哲

學之特殊性問題〉，《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8-10。 
10 牟宗三雖然以「歷史必然性」論文化發展之特定方向，但對於文化必須以一「通孔」為

表現，則視為形而上必然性所使然。前者係就為何是「這」個通孔而言，後者則是指文

化表現須以一「通孔」，方能有文化。兩者層次不同，宜有分辨。詳細論述，請見同上註，

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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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一種內在的律則（intrinsic law），它有一種節奏，這種節

奏就是所謂精神發展中的節奏。只有從這個地方講，你才能了解

歷史的必然性。11 

牟宗三清楚地點出「歷史的必然性」是構成文化發展的特殊性之理由，請

特別注意這是就特殊性言。所以此一必然性不可以機械式的因果律來理

解，只能是「辯證的必然性」（dialectical necessity）。12而且此一發展背後

的動力，當從「歷史精神」的角度，方可曲盡其意。因此，歷史精神發展

的方向，既是其必然性，也是文化的通孔之所在。於是尋找歷史精神之所

寓，我們才能發現文化的內在統合的力量，以及掌握文化的特殊性。不過，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問題，從「精神」角度以論歷史，當然需要對於

歷史的內在律則有所清理，我們才可理解其間的統合作用。但是，黑格爾

（G. W. F. Hegel）之論歷史，自有其理論之目的，以及其希望克服問題的

意識所在。此處之所論，實不能也無法負擔其歷史哲學應當解決的問題。

當然，從歷史客觀實在論的角度來看，此一精神歷史的提法，或許也會有

落入蹈虛之境的疑慮，以至於淪為不著邊際的囈語。但是當我們解決文化

定向之說時，則歷史必然性或歷史精神的提法，卻反而可彰顯人類文明發

展的一條自主性線索。因為，當我們事事以外在條件、環境、限制作為解

釋文化發展的因素時，我們是否應當思考我們其實已然陷入另一種「決定

論」的立場，而無法突顯人的主動性角色。職是之故，回到文化的內在層

面，思考自主的動力源頭，或當是值得我們重新思考之處。因此，此處歷

史精神的提法，或可在解決文化發展的動力時，更能顯現人的自覺意義，

以及創造性之可能。13 
 

11 牟宗三：〈中國哲學之特殊性問題〉，頁 11。 
12 同上註，頁 12。 
13 余英時認為錢賓四在儒學的立場上，與當代新儒家如唐、牟、徐等人有所不同，尤其從

史學家與哲學家面對儒學時，其差異性相當明顯。此一觀察甚為深刻！不過，余英時在

分析錢賓四《國史大綱》的文化立場時，部分的觀點或許與新儒家的某些主張，或有對

話與近似之可能。如他指出民族文化的立場是錢賓四的學問宗主，而且「面對西方文化

的挑戰，中國文化自不能不進行調整和更新，但是調整和更新的動力必須來自中國文化

系統的內部。易言之，此文化系統將因吸收外來的新因子而變化，卻不能為另一系統（西

方）所完全取代。他稱這種變化為『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徒於外面為塗飾模

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國史大綱‧引

論》）」。當然，此一文化內部之內涵，或有不同，因而造成錢穆與新儒家的基本哲學預設

不同，但是強調此種歷史文化的內部動力則一。詳細論述，請參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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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牟宗三更進一步認為將民族的發展視為是一個普遍的精神實體

的實踐，並由此實踐中，開展出具有觀念內容的理想，進而引導一個民族的

實踐。14甚至說： 

這個觀念形態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形態」之根。由文化形態引

生這個民族的「文化意識」。是以在實踐中，同時有理想有觀

念，亦同時就是文化的。這個文化意識，在歷史的曲折發展中，

有時向上，有時向下，有時是正，有時是反是邪。這種曲折的表

現就形成一個民族的「歷史精神」。此亦叫做「時代精神」，或

「時代風氣」……觀念形態中的真理不是直線實現的。這就是

「歷史精神」一詞之所以成。觀念形態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

意識是正面之詞，歷史精神是個綜合的概念，有類于中國以前所

謂運會。觀念形態中的真理，在潛移默化之中，在曲折宛轉之

中，總要向它自身的固有目的而趨。這就是歷史精神。15 

是故，從民族的角度來看，這些有觀念內容的指導原則，自然是構成一個

民族實踐的基礎。雖然其中會有曲折之發展，所以有向上、向下、或反、

或邪之可能，但人類向上發展的本願卻能為一個民族帶來文化之方向。16也

就是說，牟宗三認為歷史精神雖然可以反映了人類的理想性與動物性，但

是在經歷過時間的淘洗後，人類實踐的理想性，終歸可以導出一條自我民

族在局限的動物性中，積極向善的的方向，並經積澱而為民族的延續性傳

統，進而形成文化走向之內涵。17 
因此，總上所論，當我們回過頭來檢視中國文化的定向發展時，我們

實必須思考中國文化在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下，展現了何種生活世界的行動

模式？這些行動模式是否能夠形成一種秩序？更進一步地，這種秩序的形

 
《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41-42。 

14 詳細論述，請參牟宗三：〈國史發展中觀念之具形與氏族社會〉，《歷史哲學》（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84 年），頁 1-2。 
15 同上註，頁 2。 
16 牟宗三認為在局限的人類動物性裡，「歷史」才有意義，若一切已然完善，那是上帝。但

人類非上帝，所以我們必然需要在理想性與動物性之間拉扯，並在向上向善的方向感中，

創造出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態。詳細論述，請參同上註，頁 2-3。 
17 牟宗三點出這個向上發展的必然性，不同於邏輯的必然性，而是在現實發展中所逐步形

構的方向。詳細論述，請參同上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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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否根於文化的內部動力？而這種動力與外在行為模式的秩序性，是否

真能彰顯中國人的文化特殊性？凡此種種，都成為必須關心的課題。 

三、禮樂傳統與價值：以祭祀為例 

基本上，禮樂傳統所構成的文化內涵，形塑了中國文明的特質。是以

探討中國文化之定向，捨禮樂而無由。甚至進一步說，禮樂所表現的價值

與意義，不僅是外在的形式，同時也觸及內在道德意識的層次，過去我便

曾論述此一現象，並同意徐復觀視此為自覺精神之表現： 

「禮樂」一詞與原始信仰之間的緊密關係，並未被歷史清除，仍

然有意義地保留下來。這說明了即使經過自覺的轉化，「禮樂」

的原始意義與後來加入的自覺人文精神之間，並沒有存在著完

全的排斥性關係，相對地原有的信仰架構在「天人合德」的概念

轉換下，「人」的主體性地位獲得提昇，而且是在道德意識的動

能裡，突出了「天人合一」思維模式中最顯題的方向―「天

人合德」。是故，原始信仰中的超越想像在人的自覺精神來臨

時代，不是被揚棄，而是被轉化其內涵而持續影響人們。其中， 
「德」的意義加入，正是關鍵。所以說此一「合德」的走向，

揭示了中國文化的內向性，也彰顯了禮樂精神中的道德意識，但

又保留了對於超越力量的敬畏，日後學者以「內在超越」標誌儒

學之特質，當可於此找到線索。18 

承上所論，「禮樂」一詞的意義之豐富，以及其對中國文化定向之影響，實

不容忽視。因此，底下的討論將著眼於「禮樂」的表現是如何彰顯了這個

具有價值意涵的道德意識。 
中國文明的發展從來不是一條輕易簡便的道路！從地理風土而言，季

風型的氣候孕育了中國人不向命運低頭的鬥志；19從歷史的記憶來看，興建

 
18 請參林啟屏：〈「禮樂」與〈性自命出〉〉，《退溪學論叢》第 30 輯（2017 年 12 月），頁 96。 
19 和辻哲郎認為「風土」不僅是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更包括著「過去」，也就是歷史，

所以風土必然也是時間性的。進而他將季風型風土視為是形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素，

而且是以一種不甘於服從的性格，孕育了中國人生存於這塊大地。請參〔日〕和辻哲郎

著，陳力衛譯：〈導讀〉、〈季風型風土的特殊形態〉，《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i、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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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邦的艱辛，換來了「憂患意識」的昂揚。20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歷史發展，

確實經由「天命」的轉移經驗，使得古代中國文化的展開，充滿著「人」

的自覺性創造活動於其間，其具體的呈現實聚焦於「國家」的建構之上，

而國家的典章制度則是具體體現此一創造性行動之載體。然而，《易•繫辭

下傳》有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云：「易

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21殷周之際的

歷史變動，卻正是國家頹蔽、人民不寧的階段。處於此時的知識分子，在

政權轉易，民心無以為靠的時代，追求超越力量的解釋，或可安慰人心一

二。但天命不可知，人力方可為。於是，典範型人物與制度，乃成為救世

良方的憑藉。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實況！荀子深稽古史，考索三代事蹟，

認為天下政權變化的關鍵，當在於「禮義」。這是極為敏銳的觀察，也是理

想的期待，同時也反映了知識分子在這段歷史經驗下的共識。其言： 

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

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

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

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

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

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

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

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

直墮之耳。22 

荀子在〈正論〉的文字裡，說明了三代君王統治天下的正當性問題。其中，

重點即在於「亂禮義之分」，此處「禮義」當指典章制度所界定出來的等級

分位之秩序性原則。也就是說，桀紂之所以失去政權，乃由於紊亂了典章

 
20 周革殷命的開國史詩，焠鍊了小邦周的意志，也使得周人面對新的天命時代，不敢放肆。

徐復觀就認為此段歷史的展開，實為「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

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詳細分析，請參徐復觀：〈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

的躍動〉，《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20-21。另

外，我也在論述中，同意此一憂患意識與中國文化的方向發展，關係密切。請參林啟屏：

〈「禮樂」與〈性自命出〉〉，頁 95。 
21 請見〔宋〕朱熹：〈繫辭下傳〉，《周易本義》，收於大安出版社編：《周易二種》（臺北：

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261、264。 
22 北大哲學系注：〈正論〉，《荀子新注》，頁 342。 



中國古代禮樂傳統與文化定向：以祭祀為論述視角 207 

 

制度的功能，使其秩序性的目的喪失，人民處於險惡之環境。因此當國家

機制無能為天下人民興利之時，統治者宜乎為天下棄，所以荀子認為桀紂

「無天下」。荀子在此雖言「禮義之分」，看似強調等級之別，其實真正該

注意的是，「禮義之分」是以整個「禮樂文明」架構為根的秩序性存在模式。

是故，「禮樂」能否發揮其秩序性的功能？進而以安百姓，才是荀子關心的

關鍵。而周人營建家邦的歷史，確實是表現「小邦周」對抗「大邑商」的

艱辛挑戰，因此在革去殷命而有國之後，如何能夠延續周人的政權？確實

是需要慎重考慮之事。是故，周人自建國以來，即處於深淵薄冰的狀態，

所以穩定國家秩序，當然是優先之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禮樂」正是此

一最佳方案，後人亟稱周公「制禮作樂」，便是將此段艱辛歷史的功績全歸

到周公身上了。23事實上，「禮樂」所代表的意義，除了發揮其歷史階段的

穩定秩序功能之外，我認為「禮樂」背後所顯現的內涵與精神，才更是中

國文化最重要的走向。 
「禮樂」傳統作為古代中國文明的代表，有分述，亦可合稱。分述則

主其有別，合稱則以禮為論。24禮樂構成時人的生活規範，指導人們行事的

原則，而且這原則不是僵化的外在形式標準，而是基於「德性」價值所發

的行動依據。此一回返人性內在層面的考量，正表現了中國文化精神實踐

 
23 基本上，周初政治局勢的險惡，衝擊許多周人治國策略的設定。而此一險惡局勢，從殷

遺的蠢動到內部兄弟的反叛，諸多政治上的角力，威脅到周王室的政權的穩定性，可以

說周王室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中，周公在此一危機時刻承接領國之責，在平定管蔡

之亂、康叔封衛、東征、營建東都、還政成王等事上，都看出周公與周初政權之穩定與

否有著密切的相關。是以將周人政權穩固之功，歸於周公，成為周代文獻記載的主調，

而周人建國成功的經驗若轉化為文化概念，則以「周文」稱之。其中，周文的主要內涵

便是以「禮樂」為核心。《尚書大傳‧洛誥》：「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

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正是對於周公功績的

精準描寫。當然，周人建國的成功經驗必然是諸多人物的共同努力，但是周公的全面性

影響，則使得他成為這一切成就之代表性人物。職是之故，周公與禮樂的緊密連結，就

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徵了。相關論述，請參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36-160、277-357。杜正勝：〈尚書中的周公〉，《古代社會與

國家》（臺北：允晨文化，1992 年），頁 902-926。 
24 我在過去曾撰文討論「禮樂」合論的問題，並指出：「〈樂記〉的書寫模式經常是分論二

者之義後，再以『禮樂』合言。至於道理上，則是由具體的儀文到抽象的理則，『禮』與

『樂』的價值都被等同視之。〈樂記〉所述的『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

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就充分地說明此種情形。」

詳細論證，請參林啟屏：〈「禮樂」與〈性自命出〉〉，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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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而與其他文明的精神表現方式產生歧異性。例如，《左傳•襄公

十一年》記：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

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

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

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

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

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25 

《左傳》的這則文獻記載了晉侯賜予魏絳金石之樂的史實，其中魏絳提到：

「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甚為重要！因為「樂」的作用可以

由安德始，最終甚至能為邦國的穩定做出貢獻。也就是說，樂音的價值不

僅在於美感的欣賞而已，更在於德性的養成；不僅是一種物理性音聲的表

現模式，更代表著國家安定落實的期待。其中，「禮」即是將此理想實踐的

手段。當然，若從客觀認識的角度來理解樂，則物理性質的客觀表現，或

是美感和諧的秩序性，也許是注意的焦點。但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樂」，

並不被視為單獨的存在，而是要與「禮」構成一種價值意義系統化的秩

序性，在「禮」的別異軌範之下，相融以「樂」的合同，人間的諸般事

項才能獲得安頓。於是在禮樂相須為用的相即之下，人文化成的秩序感，

成為人們溫溫然的行動日常，如此才能是東方文明的樣態。於是「禮樂」

共同的目標，正是建構一個合乎「道德」的人間世界。26由此看來，即

 
25 楊伯峻：〈襄公十一年〉，《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 年），頁 993-994。 
26 林素娟便注意到樂舞的律動與先秦禮樂文明有著緊密的關係，是以從「德音」的角度

可以發現古代音律與倫理教化的關聯性。詳細論述，請參林素娟：〈天秩有禮，觀象制

文―戰國儒家的德之體驗與禮文化成〉，《清華學報》新 47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

頁 44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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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此處雖單言樂，但其樂必須置入禮的脈絡中，我們方可真正掌握時論的

意旨。 
事實上，誠如上述所論，「禮樂」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特質，正是一個

以價值為度的道德世界觀，而且此一世界觀貫串了精神層面與具體的形式規

範，所以中國古代的行住坐臥之際，就不是單指一個碳水化合物的生理行動

而已，身體已然是透過禮樂展現了文化精神的身體，行動則是道德化了的實

踐。職是之故，「禮樂」概念所涉的諸般層面來說，就必然環繞著道德價值

而發。過去我曾將「禮樂」分成幾個向度來探討，大致言之，從「形上理則」、

「原始信仰」、「國家制度」、「修身實踐」、「治心反情」等，27均有觸及「禮

樂」之意涵。以此而言，這些層面當須反映此中價值傾向，方可謂之為禮。

因此，以下便從祭祀的例子，具體說明此一文化定向下的具體表現。 
基本上，禮樂所表現的原始信仰與形上理則之間，存在著一層跳躍式

的翻轉。我們知道人類文明的初期階段，面對外在環境、現象等變化，雖

努力予以解釋，但有時就是會遇到有些無法合理解釋的地方。因此，將無

法解釋的事物歸諸於神聖超越的力量所使然，便是最簡明的方式。但是即

使簡明再簡明，其事本就難以明瞭。光是訴諸於神聖而超越的解釋，並無

助於人的自覺精神之開展。於是在原始信仰與人文思考之間，古代中國人

發揮特殊的創造性解釋，將神聖超越的原始信仰，轉化為具有理則性意味

的形上之理，再透過內在性的價值意識與形上理則之一致性，建構了一個

「即規律即規範」的思維形態，從而使得原始信仰的神聖超越性，與人的

道德意識同質。這是值得重視的一件大事！因為原始信仰的神聖性，經過

此一跳躍式的翻轉之後，其超越性的意義其實是立基於內在道德性的價

值，以是「天人合一」與「天人合德」便成為一組互換的命題。由此觀之，

「合德」將「合一」的超越性意味淡化，而提升了人的主體性意義。28 

 
27 請參林啟屏：〈「禮樂」與〈性自命出〉〉，頁 98。基本上，我過去論述「禮樂」與〈性自

命出〉的問題時，主要是關心道德意義的內在化路徑，所以特別重視「治心反情」在〈樂

記〉與〈性自命出〉中的意義，也注意到「德」在禮樂中的創造性意義。不過，本文將

更強調道德意涵如何表現為禮樂實踐設計下的具體行動，尤其是從祭祀的角度來看時，

中國禮樂文明如何突出原始信仰的人文化發展。另外，楊儒賓對於禮樂精神則分為五類，

請參楊儒賓：〈第三章 禮樂之溝通天人與政教效果―禮記所顯示的禮樂精神之五種向

度〉，《中國古代天人鬼神交通的四種類型及其意義》（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

文，1987 年），頁 36-39。 
28 有關「德」義之變化，以及其與超越性的關係，我過去有相關論述，請參林啟屏：〈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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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禮樂」在先秦的具體生活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表現在具體

的儀文行動上。畢竟如果禮樂缺乏行動的可能性，則禮樂將只是存留於意

識狀態下的抽象概念，無從影響實際的生活世界。但是中國古代的禮樂，

既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則，復又能表現於生活世界中的行動實踐。因此，

禮樂構成中國文明核心特質一事，並非僅為抽象概念的玄思。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祭祀」所涉正與「天人」之間的現象相關，其背後可能觸及的

意義更是關乎個人主體與超越性的安頓，以及自覺與迷信之間的突破。因

此，本文以「祭祀」為論述視角，即是清理此一文化行為背後的精神，從

而釐清禮樂文明的自覺意義。《禮記•祭義》嘗云：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29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

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30 

「祭」是中國古代相當重要的禮儀，從所祭與祭者的相互關係來看，此一

祭祀的儀式心理，自有其遠古以來的原始信仰成分，尤其牽涉到事死事生

的鬼神之論，確實有許多看似迷信的非理性行為。不過隨著文明的發展，

祭祀所顯豁的價值與意義，確實不再是迷信一事所能加以解釋。誠如〈祭

義〉在此所言，「敬」是祭祀的核心，因此「春禘」、「秋嘗」之所以為祭，

便在於君子之「心」的體感與實踐。是故，祭祀所呈現的意義，不應僅是

「求福」的被動心態，反而更重要的是，因為「敬」的自覺起心，帶來了

人的尊嚴，而非超越力量的賜福。荀子對於祭祀的作用就非常清楚，在〈天

論〉中便有言曰： 

 
典到傳統：古典「德」義及其發展〉，《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年），頁 33-75。另外，日籍學者金谷治亦注意到「德」與

以神為主的政治思想相較，人的自覺，彰然可知。相關論述，請參〔日〕金谷治：〈中國

古代人類觀的覺醒〉，收於〔日〕岡田武彥等：《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新北：駱駝出

版社，1987 年），頁 30。 
29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義第二十四〉，《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

局，1989 年），頁 1207。 
30 同上註，頁 120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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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

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

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31 

荀子認為求雨的祭祀行為跟實際的結果，並無必然的關係。這當然是一種

理性思考的模式，非從原始迷信出發。只不過荀子說法會引發疑問的是，

既然祭祀行為與結果沒有必然關係，然則為何要有祭祀儀式為之呢？荀子

提出「文」的觀點以為說解。「文」指文飾，此處所言其實是關涉到古代統

治者治理國政的一種技巧，統治者透過儀式行為的施行，使人民在接受所

謂超越力量的旨意時，同時接受了統治者的意志。32所以君子和百姓看待這

些祭祀儀式的態度，當有不同。是故將荀子所論與〈祭義〉相較，就更能

掌握「君子」是如何運用理性化的視野看待祭祀一事。荀子的這種人文性

的理解進路，讓祭祀的「儀式」，有了新的意義。正如杜普瑞（Louis Dupré）
所言：「儀式行徑的目的並非重複它所象徵的日常行動，而是將它置於更高

的視域，以便賦予意義。把儀式行徑化約為普通行為，將會使儀式化過程

的全盤目的落空―它原是要轉化生命，而非模仿生命。」33杜普瑞提出的

轉化生命之說，在荀子的主張裡便是一種生命「理性化」的滲透過程，且

在此過程下，原始信仰乃能過渡到人文理性。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楊儒賓從巫術文化傳統所觀察到祭祀，特別點

出中國古代的祭祀傳統可以上溯到身心變形經驗的體會，甚至從恍惚境界

的角度，論述「交神明之道」的內涵，這點其實是相當有意思的觀察。34此

一觀察自有其著眼於遠古身心經驗的視域，只不過，祭祀如何凸顯信仰與

理性兩端之間的合與分，則仍有許多需要釐清的地方。而且就在這個分合

之際，如荀子所看重的理性化意義，方能充分展現出來。事實上，如果我

 
31 北大哲學系注：〈天論〉，《荀子新注》，頁 333。 
32 荀子此處所言的君子，雖然有其道德典範的內涵，但亦兼該政治上意義。因為通過祭祀

卜筮以理民，當然有人格典範與統治支配雙重意義下的君子，方能達成。因此作為文化

理性代言人的君子，在荀子眼中不會只是人格上的道德者而已，政治上的統治者之意涵，

不應忽略。 
33 〔比利時〕杜普瑞（Louis Dupré）著，傅佩榮譯：〈神聖記號之種種〉，《人的宗教向度》

（臺北：幼獅文化，1986 年），頁 163。 
34 楊儒賓的說法對齋戒的工夫溯源，轉向巫術傳統的身心觀，確實有其論述的理據，值得

學術界參考。詳細論述，請參楊儒賓：〈恍惚的倫理：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中國文化》

第 43 期（2016 年 5 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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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深入分析〈祭義〉論及祭祀之義，則或有兩個層面值得再加注意，一是

涉及祭者的心理預備的私人性，其次則是公領域的公共性。前者如祭祀時

的心理狀態，後者則著眼於祭祀的實用性。以下先就私人性部分說明，〈祭

義〉有云：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35 

此處所言正是祭者致祭前的準備工夫，尤其在心理層面的修持，更是其中

重點，而這正是祭者致祭之前必須自我面對的功課。楊儒賓對於此一段文

獻，透過「恍惚」之際的身心變形體驗，言明齋戒可以讓人原本固著於現

實的感受鬆動，從而在進入虛無的可能性之中，有了與先人產生交會之機，

並滿足了孝子之心。職是之故，齋戒下的恍惚之工夫，也就不能只有宗教

信仰的意義，而有「倫理」生活之事實可能，所以楊儒賓稱之為「恍惚的

倫理」。36楊說相當精采，對於〈祭義〉所論的齋戒之義，給了深刻地解釋。

我們可以回到文脈來看，此中所示之「齊」當為「齋戒」之意，文意所述

則說明齋戒初時，先從居處開始，轉思顏容志意，最後進至所祭之樂嗜。

而以這一系列的齋戒所為來分析，此種進程之規畫，正是為了能全然以所

祭者為思慮對象的安排。所以在祭祀前，祭者透過上述程序的安頓，澄心

滌慮，則與祭時，便能在專一心志的狀態下，與所祭產生感通。37以此而言，

此一心理準備工夫，看似建立在感通模式的交感之下，充滿神祕體驗與原

始信仰之殘留。38實則當此一祭祀納入禮樂文明的體系之中，其原始信仰的

 
35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義第二十四〉，頁 1208。 
36 楊儒賓：〈恍惚的倫理：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頁 2-6。 
37 此種專一心志的狀態，正是由凡俗轉入神聖的關鍵，是以齋戒過程的純粹化境界完成，

有賴於擺脫日常的干擾，祭者方能進入感通的可能性之中。其中，飲食居處娛樂都可能

是日常之干擾，林素娟便從飲食與祭祀的層面，論列其中的意義，可值參考。詳細論述，

請參林素娟：〈飲食禮儀的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徵意義―以三《禮》齋戒、祭祖為核

心進行探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2 期（2008 年 3 月），頁 171-216。其中，頁 177-178
亦有說明齋戒的性質。 

38 古代以「氣」論交感，已為學界共識。楊儒賓從多方面論「氣」，特別指出「風化主體」

與「氣化主體」的天人交感下，主體與時間結構、空間結構的關聯性，以及儒道二家的

「氣」有「形上原理」與「超越性質的生命原理」兩面，都頗能點出交感概念的複雜內

涵。詳細論述，請參楊儒賓：〈氣的考古學―風、風氣與瑪納〉，《五行原論：先秦思想

的太初存有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年），頁 103-150。尤其是頁 119-127、
144-145，值得注意。另外，林素娟也有專文討論祭禮儀式中的「氣」，亦能說明清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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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便逐漸淡化，甚而在理性化的思維方向下，構成儒者道德修養自持的

工夫，進而突顯了主體的價值意識。過去我亦曾就「洗心」的角度，分析

這段文獻的意義傾向，即是著眼於其中的「心靈修養」之工夫意義。39 
事實上，祭祀前的齋戒準備，就儀式性而言，確實蘊含相當私密性的

個人體驗，也有其恍惚的遠古傳統之體證。但是在儒者的眼光中，此一專

一心志的工夫，卻絕非僅停留在交感的神祕經驗而已，因為齋戒致祭是整

體禮樂系統下的一個步驟，構成這些祭祀的最重要心理成分便是「敬」。涂

爾幹（Émile Durkheim）在研究人類宗教生活的形式上，亦曾指出在儀式

的形式中，神聖觀念所象徵的對象，在激起情感的作用上，容易產生道德

力。40此一觀察為「敬」的心理意識之道德向度，提供了一個參照可能。由

此以論，我們可以知道「敬」的主體意味深長，將使得恍惚的倫理不再恍

惚，而能進入自覺的人文化世界。〈祭統〉進一步發揮此說，其云：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

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

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茍慮，必依於道；手足

不茍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41 

〈祭統〉此說就清楚地將齋戒的工夫養成，連結到「道」與「禮」，如此一

來，祭者在祭祀前的心理準備，並非是以消解主體為代價，進行神祕的宗

教體驗。相反地，齋戒的工夫與價值是建立在祭祀者能專精養德，交感的

可能性才能產生。因此，不管是至幽微地面對自己的紛然雜念，或是靜觀

時間與空間的存有，存心之際，不能離於道與禮。而深一層來說，則不離

道、禮的齋戒，必當主以居敬，其工夫乃成。也就是說，祭祀的心理工夫

 
一交感意義，詳細討論，請參林素娟：〈氣味、氣氛、氣之通感―先秦祭禮儀式中「氣」

的神聖體驗、身體感知與教化意涵〉，《清華學報》新 43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385-430。尤其是頁 396-399 的討論，與本文相關。 
39 我過去曾針對齋戒相關議題，提出「神明其德」與「心靈修養」之關係的討論。詳細論

述，請參林啟屏：〈古代中國「語言觀」的一個側面〉，《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頁 60-64。 
40 〔法〕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著，芮傳明、趙學元譯：〈消極崇拜及其功能〉，《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圖書，1992 年），頁 354-355。 
41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統第二十五〉，《禮記集解》，頁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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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必須是在敬謹的態度下操作，而敬謹當然就不會是消解自我，若以

〈祭義〉與〈祭統〉所言，則此一齋戒之敬謹，或許更為強調主體的覺醒

之意。於此，我們看到「敬」的要求，落實了自覺的方向。職是之故，〈祭

義〉又云： 

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

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42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

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

子之祭也。43 

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

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

祭，失之矣。44 

由上可知，「敬」構成祭祀時的心理，也構成一切祭祀行動的基本要求。失

去了「敬」的態度與表現，則祭祀的意義便將失去。當然，如此的敬謹態

度，也必須是祭祀者親自的參與，不可由他人代之，否則敬謹態度之論，

便失其所依，淪為空話。所以《論語•八佾》篇中，孔子即云：「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45是故祭祀的儀式絕非形式存

在的價值而已，參與者的心理工夫之敬謹態度構成儀式活動的核心，也由

此引導了人們的品質與素養。而且正是在祭者的「如」在之參與，使得具

有宗教體驗的儀式氛圍，轉化為一種自覺醒察的「主體」之喚醒，是故楊

儒賓即認為此處之「如」不是知識論的用法，而為工夫論的語言，進而指

出在祭典的恍惚與主體的置換下，此處所論的恍惚倫理有機會可以成為仁

學源頭的巫術傳統，然最後卻沒能擔此重任，只是顯出一曖昧關係。46其

實，也正是孔子的這般曖昧模糊，於是從巫術傳統過渡到自覺的文化主體

之形成，方有了可能性，這是孔子與先秦儒者面對軸心期文化以來的人文

 
42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義第二十四〉，頁 1213。 
43 同上註，頁 1213。 
44 同上註，頁 1214。 
45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一‧八佾第三〉，《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頁 64。 
46 楊儒賓：〈恍惚的倫理：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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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之努力，不可不謂之重要。47所以，儒者日後能以大無畏的心面對終

極問題的考驗，甚而強調「臨事以敬」，都可在此種心理素質要求的脈絡中

理解。 
以此而言，此一私人性的層面，實有著道德人格的基礎蘊藏其中。更

進一步說，此一與原始信仰密切相關的心理過程，其實已經在自覺的意識

狀態下，轉化為人文性的自我警惕與提撕，甚至在主體的實踐下帶來承諾

的莊嚴感，於是主體的價值意識構成祭祀神聖性與理性互滲的動力，因此

祭祀的準備過程乃成為面對自我的重要工夫。如此一來，私人性的要求絕

非僅聚焦於神祕經驗的體會，更重要的是在「洗心」下的自覺活動，而此

舉實展現了人的理性化意義。徐復觀觀察中國人文精神之躍動，亦從「敬」

以論，他說： 

在憂患意識躍動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由神而轉移向自己

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這種謹慎與努力，在周初是表現在

「敬」、「敬德」、「明德」等觀念裡面。尤其是一個敬字，實貫

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這是直承憂患意識的警惕性而來

的精神斂抑、集中，及對事的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這是人在

時時反省自己的行為，規整自己的行為的心理狀態。周初所強調

的敬的觀念，與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實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

把自己的主體性消解掉，將自己投擲於神的面前而澈底皈歸於

神的心理狀態。周初所強調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

並消解自己的官能慾望於自己所負的責任之前，凸顯出自己主體

的積極性與理性作用。48 

徐復觀認為「敬」的主體自覺，才是人文精神脫離原始宗教的自我消解之

關鍵，並且以此區隔出與宗教的不同。其實，正如上引〈祭義〉所云，在

 
47 基本上，「軸心期」主要來自雅斯培（Karl Jaspers）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相關說

法，係指公元前一千年的人類文明階段，產生了新的突破形態，影響人類文明的走向，

而其中有著人文精神的自覺，造就了突破的可能性。而本文即認為孔子對於祭祀的態度，

其實已經透過主體的實踐淡化原始信仰的色彩，所以重點在於人對於祭祀行動的主體承

諾之莊嚴，而非無自覺地操持祭祀的儀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孔子的作法，實是轉向了

人文自覺的方向。有關軸心期的詳細討論，請參余英時：〈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論天

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年），頁 86-120。 
48 徐復觀：〈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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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明系統下的祭祀，所表現出的「敬」已非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自我解

消主體方式，所以祭祀中的「進退必敬」、「敬以詘」、「敬以愉」、「敬以欲」，

反而是一種自我主體彰顯的自覺狀態。所以我們面對儒家禮樂系統中的祭

祀行動，不能僅從原始宗教的面向來加以理解，而應注意到其中理性化人

文精神的特質。由上述可知，即使祭祀儀式容易保留宗教信仰的成分，但

是儒家禮樂文明的特質，卻是將此類迷信轉成理性生命之表現，相當值得

注意。 
其次，從祭祀實用性的角度以觀，則對於古代中國人而言，祭祀絕非

僅在於溝通人神的信仰問題而已，祭祀所能起的功能亦可施用於治天下之

原則。也就是說，祭祀一事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可以達到治國安邦的效

果。49我們試觀〈祭義〉所云：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

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

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50 

〈祭義〉相當清楚祭祀的規畫不在神祕體驗的滿足而已，更重要的是人間

世的生活世界之安頓，因此祭祀的目的如果擴大來講，其實已經能達到我

們所認知的「禮」在政治秩序上的功能，而能夠成為統治者治理天下的原

則。孫希旦節引孔穎達之說，彰明了祭祀的公領域作用，值得進一步思考： 

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

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割得宜。讓，謂遞相推

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

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義能除兇去暴，故上下不悖

逆。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

 
49 祭祀能起的公共性功能，確實在建構古代社會的支配權威上，有著積極性的作用。古代

帝王的「郊天」，即是其中的顯例之一。因此，〈祭義〉此處所言，顯示了古代權力觀與

儀式之間的緊密性。事實上，日後許多祭祀的設計會與王權的關係密切，實不足為奇。

廖宜方探討「先代帝王祭祀」的儀典，即認為此一制度背後，當有「政治觀念」貫串其

中。相關討論，請參廖宜方：〈中國中古先代帝王祭祀的形成、演變與意涵―以其人選

與地點為主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3 分（2016 年 9
月），頁 507-561。 

50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義第二十四〉，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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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雖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

「互」也。51 

孔穎達依文解義，指出在「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

讓也」的「五至」（鄭玄釋致為至）中，可從「治天下」之法，而達「天下

治」之境，「治」字序位雖然不同，意義也稍有差異。不過，這是對於經文

意義的恰當推衍。而其中祭祀的設計，相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此種儀式

的安排，可以上推反始報天的立意，強調了本源的重視，又下開「立人紀」

之功，而能有助於和諧推讓的作用，進而達到天下治的境界。其實，我們

如果深入思考祭祀在當時的意義，便可瞭解祭祀的儀式設計，的確關乎人

與天的連結，而且在禮樂系統的價值化過程裡，這種連結被賦予了教化性

的意義，而非宗教性的迷信而已。基本上，祭祀的設計本來就是為了溝通

人與鬼神，但是在進入古代禮樂的系統化之後，溝通一事的目的便強化了

「反始重本」之意，如此則凸顯了人的理性化，不再著眼於自我主體消解

以配合超越力量之宗教神祕體驗。而且，祭祀活動不僅在立意上強化理性

意義，在儀式的安排上，更是透過多、少、高、下、文、素等具體儀文的

程序或器數，52體現了上下的差異格局，進而展現了人的倫理層序。這當然

是聚焦於人間生活的開展之設計，而非寄望彼岸的密契體會。因此，祭祀

當然可以反映治理天下的諸般原則於其中！以此觀之，祭祀儀節的意義與

價值，絕非僅有宗教意義，甚至應當關乎建構人倫世界之關鍵。〈祭義〉的

作者深體其意，故將祭祀視為最能體現禮樂文化價值與意義的儀式，並由

此發揮禮樂文化的原則性內涵。另外，〈祭統〉亦云：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

 
51 同上註。 
52 一般認為「禮」的儀節要繁複、厚重、盛大，才能凸顯禮的重要性，其實在古代社會的

具體實踐中，未必如此。如禮有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有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

有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有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有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

上述這些看似對立性的差異，在不同的脈絡下，各有其執行禮儀的功能與意義。因此，

不能律以一種單向的標準。甚至可以說，這些差異性的設計，並非隨性的安排，而是在

達成「樂合同，禮別異」的目的下，經過自覺的規畫，展現一個價值滲透的世界。請參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器第十之一〉，《禮記集解》，頁 63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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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

十倫。53 

更是清楚地表明「祭祀」所能達成的功能，從天到人，從個人到公領域等，

皆能帶來積極性的教化之可能。因此，對於古代的知識分子而言，祭祀的

價值與意義不在於宗教的儀式作用，而在於面對世界的自覺實踐與人文化

成的可能性。 
事實上，祭祀之所以能體現禮樂文化的意義，並且成為公領域的重要

引導力量，應當是與「孝」的價值密切相關。〈祭統〉開篇便即發揮此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54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

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55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

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

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

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

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

心也。56 

在上引的數段文字中，第一段說明了祭禮是「禮」中最為重要的一環，這

是相當重要的立場，本文之所以選擇祭祀來說明禮樂文化的自覺特質，即

在於祭祀反映了古代人們對於禮樂文化的想像與期待。其次，〈祭統〉點出

祭祀的有效性，與祭祀者的本心相關，並再次申說此心與禮的關聯性。因

此可以說〈祭統〉認為祭祀的道德倫理意味，恐怕是更多於宗教。最後一

段則清楚地表現，賢者祭祀「必然」得「福」，但是此處的福不是一般意義

下的福。這個區別甚為重要，應當仔細分析。 

 
53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統第二十五〉，頁 1243。 
54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統第二十五〉，頁 1236。 
55 同上註。 
56 同上註，頁 1236-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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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福」的問題牽涉到價值的認定。在一般意義下的「福」，指

的是如財富、權力、名聲之類的價值。不過，〈祭統〉清楚地指出此處的「福」，

恐不能用世俗的價值來衡量，而是以「備」言「福」。「備」當可從完備推

衍出充分之意，並由此而具備美之可能。於是福之言備，當在於能否全盡

自己的責任，而非外在具體可得之福。如此一來，福的價值意義便有了人

的自覺主體的力量所滲透，而非著眼於外在的世俗價值。因此經文才進一

步點明「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以便彰顯「備」的價值意涵在於「己」

與「道」的結合與實踐。此種解釋當然是將「福」的世俗性消解，而提高

了倫理性的意義。是故輔廣即言： 

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心安體胖，是賢

者之所謂福也。57 

輔廣著眼於不愧天、不怍人的德行以論福，當可釐清此福非世俗價值之福。

不過，其說尚未究竟，因為〈祭統〉之論，應當可推至公領域的生活世界。

這從〈祭義〉的文字中，其實不難看到。畢竟此處文字脈絡更是觸及「上」、

「內」、「外」，所以除了超越世界與內心世界的連結之外，公領域的生活世

界也必然是應當擴充而聯繫的關係。於是，當祭祀者內盡誠信忠敬之心，

外順物、禮、樂、時之道，則所達至的狀態必然是臻於完備而美的人間世。

是故儀式的設計，並不是為了求得外在世俗的福，而是期許經由喚醒本心

的行動，從而為理想人間世構築堅實的道德基礎。這實以祭祀的用心之微，

觀看生活世界之實踐。不過，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是，〈祭統〉在區分了「福」

與世俗價值的不同之後，特別點出孝子之心正是祭祀的動力之源，反映了

「孝」在此事上的重要性，更說明了祭祀體現了孝的價值。其云：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

謂畜。58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

孝子之行也。59 

 
57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祭統第二十五〉，頁 1237。 
58 同上註。 
59 同上註，頁 1237-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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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則文獻相當清楚地點出「祭」是表現孝道的最適切模式，並且申明養

生送死為人子盡孝之道，而祭祀便是使此親情倫理關係在生死之義間，達

到圓滿具足境界的表現方式。其中相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養生送死」為

孝子的重要任務，因為我們得父母精血以生，父母是我們存在的來源、生

命的根本。孝順父母，便是尊重生命的根本。人若連生命的根本都能否認，

則其存在的意義亦不復存，所以孝道的尊本敬始，即是人存有的本質性保

證。由此看來，祭祀代表的意義除了宗教性的信仰層次外，透過儀式以彰

顯尊本敬始的生命尊嚴，恐怕才是人類理性主體昂揚的表現。當然，祭祀

的信念與尊本敬始相關。因此，雖然祭祀在強調人與神的溝通上，確實有

著高度宗教性之神祕經驗，但是在「尊本敬始」的立場下，祭祀者的主體

性絕非以消解自我的模式為之，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而為本文需要前後

反復論述。甚至更重要的是，祭祀者反而需要將其自我主體的覺醒升起，

以敬謹肅斂的心面對所祭，如此方能達至祭祀的有效性，而這一切的身心

體驗則是始於親情經驗的啟蒙。所以立基於親情的孝道，自然強化了人的

理性之作為。60 
另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以「孝」的意義作為個人與群體

的基本價值之時間歷程，由來已久。61因此，自古以來不僅是個人自我與家

庭都以孝為行動之指導，其實即使是社會與國家層面的事務，「孝」的價值

依然穿透其間。事實上，人自出生之後，便生活於家庭中，一切的信念與

行動的軌範，無不與家庭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而其中最為原初的關係建

 
60 關於祭祀如何彰顯孝親之道的價值與意義，我們可以經由廟祧昭穆之類的具體儀文之設

計，進一步理解古代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實是浸泡在血緣關係的價值網絡裡。此時，

各類儀文的繁複簡省，不是只有形式作用而已，這些形式自有其對應的倫理意義。所以

儀文雖為手段，看似僅為工具，但是對於時人而言，這些形式性的工具，當為價值性目

的之本身。有關孝親價值與廟祧昭穆關聯性之討論，可參林素英：〈祭祀人鬼以提昇親親

溫情〉，《古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前為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143-174。 

61 其實自商周時期以來，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的顯著單位，不得不注意到家族的重要性。

尤其從統治氏族到統治家族的形成，更是透露了古代家族力量的影響力，已經是公領域

的權力支配者。家族的倫理分位關係，自然也就成為社會關係的模本。因此，研究中國

古代的文化發展，家族關係中的基礎原型―孝，當然是最重要的課題。有關古代家族

研究之成果頗多，可參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

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日〕尾形勇著，張

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杜正勝：

〈五服制的族群結構與倫理〉，《古代社會與國家》，頁 85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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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是父母與子女。父母對於子女以慈愛為之，子女對於父母則報以孝

順之行，「父慈子孝」是為最理想的家庭基礎。以心理學家言之，這是一種

角色倫理的關係應對，但以中國文化來看，父母子女之間的情感是一種存

有的基本原則，不涉及任何利害考慮。更進一步說，父母子女關係的建立，

當然是基於血緣而來。可是不能因此便輕易斷言，由血緣而來的倫理價值，

是一種被決定的價值。我們可以說，在古代中國人的理解中，孝順的德行

不會是歸屬於基因式的決定問題，或是社會既定結構下的角色身分而已，

孝順的行動必然是牽涉自覺狀態下的人類本心之召喚，其行動才能展現人

的真實感。因此，因親情而建立的孝之信念，具有高度的不可取代之價值。

而且，正由於親情關係是社會關係的基礎，是以公領域的社會與國家實亦

可由孝道價值的親情模式，建立相互性的行動準據。62其實，「孝道」確實

構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面向。以儒家所論的「倫理」內涵來說，就與孝道

的關係密切，而且通過孝道的實踐，展現了人類文明的自覺趨向，進而使

得人們無論是在個人領域或是公共領域的行動，都不會僅是「生理」的基

本欲求之反射，而是在理性自覺下的抉擇。例如在《論語•學而》的有子，

即滿懷信心地指出：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63 

有子點出構成由私至公的兩個領域之穩定基石即是「孝道」，人之所以不「好

犯上」與「好作亂」，當即是透過人子對於親長的愛敬之心，推擴而來的「仁

心」的顯豁。這種自覺仁心絕非無意識的生理本能之反映，而是人們自覺

精神的展開。所以儒者認為「孝道」精神的落實，公私自然兩全。其中，「祭

祀」的安頓即是此種精神的落實形式之一。具體地說，祭祀所進行的儀節

更不僅是對於逝去親人的情感表現，更會影響到國家社會的關係運作，所

以親親之道，亦是尊尊之義。荀子就曾說過： 

 
62 過去我曾為文論述血緣關係架構中的「仁義」觀念發展，指出儒者立基於此關係，又能

展現新的創造性突破。詳細論述，請參林啟屏：〈理分―血緣關係架構中的「仁義」觀〉，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4 期（2014 年 3 月），頁 143-171。 
63 〔宋〕朱熹：〈論語集注卷一‧學而第一〉，《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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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

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

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

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

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

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

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64 

荀子深體祭祀一事兼該個人與群體，所以親親不能脫離尊尊，尊尊亦必須

涵容於親親的潤澤之中。於是，透過祭祀的具體儀節之安排，人們將基於

親情關係而來的孝道，提升為個人與群體存在的原則。孝道固然是價值意

識萌生的起點，存有真實感的基礎，但是祭祀儀節設計的文盛之貌，卻能

體現個人與群體的一體化原則的自然穿透。只不過，荀子更為強調祭祀的

「人道」性質，消卻了宗教的「鬼事」特徵，強化了人文性的意義。因此，

祭祀所體現的禮樂文化之內涵，就至為豐富與廣闊。 
綜上所論，祭祀作為禮樂文化的具體表現，確實是相當合宜與適切。

畢竟中國古代所稱的「禮樂」，並非只為抽象層面的概念，禮樂本身的可實

踐性，構成古代中國人的真實生活世界。因此，若僅是屬於概念層次的文

化，則無論如何難以為文明帶來行動力。真正的文化的力量，不僅是概念，

也應當是實踐。從以上關於祭祀的討論，我們當可發現古代禮樂文化所形

構的價值意識，確然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模式與思想體系。若更進一層理

解，則此一價值意識確實成為古代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指標，從自然山川天

象之變化，到人的行住坐臥之際，甚至是制度、藝術、思想、文學之創造，

無不以價值意識的考量為基礎。正如荀子所言：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

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

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65 

 
64 北大哲學系注：〈禮論〉，頁 395-396。 
65 同上註，頁 373。 



中國古代禮樂傳統與文化定向：以祭祀為論述視角 223 

 

荀子追溯「禮」之本源有三，其中「天地」的部分，以「生」為說，顯現

了以「生生之德」理解客觀世界的趨向，涉及存有界的理解有著深刻的價

值意識色彩。至於「先祖」部分，以「類」言之，則碰觸到人類之生物類

屬關係的思考，尤其著眼於從血緣到倫理的概念轉譯，當然脫離不了價值

意識的滲透。最後，「君師」部分，荀子以「治」稱之，當是注意到群體社

會的構成實為人類理性力量所成就，是故與社會群體的秩序性關係密切，

而此一理性的內涵亦須受到價值意識的規定。這三者為荀子所稱道的「禮」

之三本，確實說明了古代中國人認為客觀世界、主觀自我，以及人為創造

物等層面，均受價值意識所主導，是以價值意識構成了中國人觀看世界的

基礎，也是我們文化走向的主軸！ 

四、結論 

文化從來是在生活世界的行動中，逐步建立。而且，文化模式的實踐

力，不會是制約式的反應刺激，而是在經由自覺反省的積累下，突破生物

性的局限，展現人類自主理性的特殊性。因此，文化的建立象徵著人類理

性能力的彰顯。而區域文化的特徵，又代表了區域內人們理性努力的方向。

以此而言，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建立，是古代中國人在他們所處的空間與

時間經驗中所發展出來的生活體系。此一生活體系的內涵，累積了人們面

對世界而來的解釋性、判斷性、實踐性等課題之解答方向，其與西方世界

所形成的生活世界之價值系統與行動軌範，自有相同之處，復有差異之可

能。相同之處必然是建立在自覺的反省之中，如此才能凸顯人類自主力量，

以及理性判斷的能力。當然，緣於外在環境與歷史經驗的不同，文化的特

徵自會有所不同。如本文所論，中國禮樂文明的歷史經驗是在小邦周對抗

大邑商的艱難中，與憂患意識共伴而生，其基礎又是建立在以血緣關係為

基礎的家庭架構下。是故，古代中國人在敬謹憂患的心態下，建立了文化

的系統與價值行動的體系，如以孝為文化生活的核心，並在養生送死的要

求裡，開展了尊本敬始的原則，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迷信色彩，突出人們自

覺力量之尊嚴，顯豁主體感受之真實。這都是中國禮樂傳統中，可以見到

的文化特徵，尤其從祭祀的相關分析來看，更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更可以清楚地指出，建立在此種自覺的理性上，古代中

國呈現出以「價值意識」為首出的文化方向。不管是對於人倫日用之際的

諸般存在，律以「道德」意識，如以親情孝道的關係原則，擴大為一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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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關係之原始模本。乃至在面對自然客觀物事的理解時，亦以「道德」的

思維方式，解釋諸多現象的變化，都表現出了以價值意識為首出的特徵。

於是，在這個為價值意識所滲透的世界裡，從自然到人文領域，無不呼應

這種特徵，所以客觀的世界會有價值判斷訊息之外溢，人為的世界則有倫

理道德的規範之要求。由此，構成了中國人的世界觀是道德的、價值的視

野。我們可以說，以價值意識所形成的體系式力量，穿透古代中國人面對

世界的一切。事實上，即使時間已至 21 世紀，這種以價值意識面對世界的

文化素養，一直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核心主軸。「價值」與「事實」之間的

不離不即關係，使得中國人習慣在現實的問題上，運用價值動機進行評價。 
當然，此一傾向的形成，對於文化的發展自有其優缺問題，不應忽略。

如歷經時間遷變，當儀式與歷史精神已然脫勾，禮樂的形式成為僵化之傳

統時，人們能否再次自覺？不無疑問。再者，當價值意識成為最重要的首

出原則，其與其他領域之間的關係，將如何區隔？甚至進一步說，價值意

識如何能不變成寡頭原則，進而保證其他領域的獨立自主性？恐怕都有必

要深入思考。否則多元多樣的文化之可能性，將難以呈現。不過，回到歷

史的現場，對於處在蒙昧的古典時期，此一價值理性能成為文化的主軸力

量，則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畢竟能像中國古代禮樂文化重視價值理

性力量的文明，在當時並不多見。這確實也是文明發展過程中，相當不容

易的成就。於是，綜整言之，此種體系性的力量，伴隨著周文的粲然全備，

以及儒者的深拓與推擴，成為日後中國人的共同文化記憶。職是之故，我

們可以確認中國古代禮樂生活世界的形成，即是文化定向的開始。 
【責任編校：黃璿璋、朱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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